中山大学全日制本科生选课、重修、补考 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
	年级专业
	
	电话
	

	申请原因：
最后一次       ，如不及格只领结业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写签名：

	拟申请课程信息
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上课（补考）时间地点
	任课教师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任课教师审批意见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1本表仅适用于因转业等特殊原因没能按时在网上选课的学生，其他学生应按照选课通知所定的时间上网选课。
2.上课不冲突的课程不需经任课教师签字，请将该表交到学院教务处：十有堂 106.
3.公共课的选课请学学校教务处处理，大学英语由大英部处理，体育课由体育系处理，公共课负责人联系电话参考学校选课通知的最后。
4. 结业后的补考申请要有以下字样：结业后最后一次补考，如不及格只领结业证。
5、重修申请要有以下字样：最后一次重修，如不及格只领结业证。
6、重修上课时间不能冲突，如有部分课程冲突要和任课教师确认平时成绩认定方式。
